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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服务 A11

机动车驾驶证作废公告
2018年7月，我市有365名机动车驾驶人因具

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七条第
一款第二项至第十项所规定的情形之一，机动车
驾驶证已被依法注销，但未收回被注销的机动车
驾驶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
七十七条第二款等规定，现公告作废。

注销机动车驾驶证（驾驶证最高准驾车型资
格/实习准驾车型资格/校车驾驶资格）公告

2018年7月，我市有133名机动车驾驶人因具
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八第一
款、七十九条所规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证最高准驾车型资格/实习准驾车型资格/校车驾

驶资格）已被依法注销，但未收回被注销（未在规

定时间内办理降级换证业务/未收回签注校车驾

驶资格）的机动车驾驶证，根据相关规定，现予以

公告。

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公告
2018 年 7 月，我市有 1313 名机动车驾驶人因

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分已达到12分，经通知
拒不参加学习和考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现公告其
机动车驾驶证停止使用。

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公告
2018年7月，下列在我局车辆管理所登记的机

动车，因具有《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
十一条）的规定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机动车登
记规定》第三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等规定，公告下
列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作废。具体如
下：

大型汽车 100 辆，小型汽车 2627 辆，挂车 99
辆，教练汽车14辆，低速车2辆。

上述机动车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仍上道路
行驶的，我局将依法收缴，强制报废并依法予以处
罚。

机动车逾期未年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3

条规定，对登记后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下列汽车截至2018年7月已超过检验有效期未参
加安全技术检验，特此公告。具体如下：

大型汽车 1243 辆，小型汽车 32194 辆，挂车
386辆，教练汽车87辆。

为确保行车安全，请逾期未检验汽车所有人
尽快到辖区相关机动车检测站办理汽车安全技术
检验有关手续。

以上公告详情请登录：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管理平台（http://ngb.122.gov.cn）查询，相关公
告内容同时将张贴在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车
辆管理所（鄞州区中兴北路33号）的公告栏，机动
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可前往查询。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8年8月13日

经调查核实：
闫云涛、闫庆宇，户籍地址：江北区庄桥街

道水尚阑珊3幢12号801室；
王南江，户籍地址：江北区庄桥街道水尚阑

珊7幢37号502室；
郑明，户籍地址：江北区庄桥街道宁馨园19

幢136号205室。
上述人员因户口所在地房屋所有权已出

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
条、《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
三十五条、《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第二十
七条规定，请至庄桥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登记；
如有异议，可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户证中
心）提出陈述申辩。

本公告期限为 60 日。公告期满未办理迁
移登记、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
的，公安机关将直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对依
职权迁移户口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区公安分局庄桥派出所
2018年8月7日

经调查核实：
钟有，户籍地址：鄞州区新明街道

海棠路98弄26号602室。
上述人员因户口所在地房屋所有

权已拍卖出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户口登记条例》第六条、《浙江省常住户
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三十五条、

《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第二十
七条规定，请至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新
明派出所（户证中心）办理户口迁移登
记；如有异议，可向户口所在地公安派
出所（户证中心）提出陈述申辩。

本公告期限为 60 日。公告期满未
办理迁移登记、未提出陈述申辩或陈述
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直接办理
户口迁移手续。对依职权迁移户口行
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公安局
高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新明派出所

2018年8月7日

近段时间，宁波午后频频开启平地一声雷模式，又是打雷又是闪
电，甚至还下起了冰雹，把很多正沉醉在午睡甜香中的小伙伴惊醒，
紧接着又是一阵疾风骤雨。这种烧烤天带来的大雨虽然给市民们带
来了片刻清凉，但造成的事故也实在是“络绎不绝，五花八门”。

每每暴风雨来袭，车辆被树砸中，驾驶员被困车内的事件总是频频发生，让车主伤心又糟
心，可这种伤心加糟心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近日，鄞州潘火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先生的报警电话：“我的车子被砸了，被砸了。”经了解，徐
先生为了办事方便，将车子停在金和路和金源路工地里，下暴雨的时候塔吊上的东西被风雨吹
落砸到车子，所幸徐先生不在车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提示：暴雨天或易发暴雨天，尽量把车子停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不要图一时的方便造成
不必要的损失。天气变化之前，尽快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开阔的地方。万一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切忌不顾个人安全移动车辆。当发现车辆被砸之后，需要在确保个人安全的前提下，拍摄留足
证据以便和有关单位及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市民吴女士也很倒霉，那天她开车行驶到沧海路潘火桥洞下面的时候，因为暴雨雨水迅速
淤积在桥洞下，自己也没有判断清楚，以为只要自己慢慢开，车子应该就能过去，谁知道水很深，
车子一入桥洞就熄火了，人被困在车中。警方接到报警立刻赶往现场，报警人已联系拖车解决，
拖车到达现场后，民警即撤离。

警方提示：暴雨天气，对于不熟悉的路况，不了解积水深度，不可轻易的让汽车涉水。可以
目测前方涉水车辆通过时的水深，如果危险性很小，可以过，但要慢速行驶。如果发现跟自己的
车同等身高，且涉水深度大于车轮的一半，这表明此时涉水会有危险，最好不要冒这个险。还有
一种情况是，在涉水行驶时发现已经很有危险了，此时就应该及时熄火，切不可强行而过，因为
此时关闭发动机，就不会导致雨水进到发动机体里。此时更不要再次启动发动机，否则会造成
发动机不可再修的后果。

“停电了，我被困在电梯里出不来了，快来救我。”市民孙女士在报警电话那头焦急地说。
“好的好的，你不要惊慌，告诉我您所在的位置和电梯识别码。”
“识别码识别码……识别码是……看不清楚了，停电我看不清楚！”
“好的好的，别着急，跟我说一下你所在楼层的具体位置，我们会联系物业，也会立刻出警。”
经了解，事发时孙女士正乘电梯上楼，因雷暴雨导致格兰晴天3号楼的电梯突然断电。民

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人已被救出。孙女士一边拍着胸口，一边心有余悸地对民警说：“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外面下好大雨，我按电梯的时候其实有想过这种天坐电梯会不会不安全，因为没有遇
到过这种事，还是上电梯了，没想到真让我遇到了。今天这雷太响了，以后这种天气我还是走楼
梯好，走楼梯保险。”

警方提示：雷雨天气，电路极不稳定，尽量避免在极端天气乘坐电梯。如乘坐电梯的过程中遇
到停电，保持镇静,切勿惊慌，在电梯底部通常有安全防坠装置,电梯不至于掉下去。停电时,安全装
置不会失灵,所以电梯不会滑出电梯槽。切忌强行扒门，应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利用警铃、对讲
机，拨打报警电话求救。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陈果 林宁 任卓亚 杜路飞 康巍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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